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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
(一)专用发票的概念
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开具的发票，是购头方支付增值税税额并可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据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一般纳税人应通过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使用专用发栗，使用，包括领购、开具，缴销、认证、稻核比对专用发票及其相应的数据。
(二)专用发票的联次及用途
专用发票基本联次或者基本联次附加其他联次构成，基本联次为3联，分别为1 发票联 作为购买方核算采购成本和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记账凭证,2.抵扣联作为购买方报送主管税务有关认证和留存备查的扣税凭证3.记账联，作为销售方核算销售收入和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记账凭证其他联次用述，由一般纳税人自行确定，自2014年8月1日起启用新版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
(三)专 用发票的领购
一般纳税人领购专用设备后，凭《开票限额申诮表》《发票领购簿》到税务机关办理初始发行。初始发行，是指税务机关将一般纳税人的企业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开票限额、购票限储、购票人员姓名，密码、开票机数队，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信息等载入空白金税盘和IC卡的行为。一般纳税人凭《发票领购簿》，金税盘(或IC卡和经办人身份证明领购专用发票。
一般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领购开具专用发票
1.会计核算不健全，不能向税务机关准确提供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应纳税额及有关增值税务资料的。
2.有《税收征管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
3.有下列行为之一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而仍未改正的:
(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2)私自印制专用发票;
(3)向税务机关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买取专用发票
(4)借用他人专用发票;
(5)未按规定开具专用发票
(6)未按规定保管专用发票和专用设备
(7)未按规定申请办理防伪税控系统变更发行
(8)按规定接受税务机关检查,
有上列情形的，如已领购专用发票，税务机关应暂扣其结存的专用发票和1C卡
(四)专用发票的使用管理
1专用发票开票限额，
专用发票实行最高开票限额管理，最高开票限额，是指单份专用发票开具的销售额
合计数不得达到的上限额度。拉高开票限额由一般纳税人申诘，区县税务机关依法审批，-般纳税人申请高开票限额时应报《增值税专用发架最高开票限额申诮单)。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纳税人申请以后，根据需要进行实地查验，实地查验的范围和方法由各省税务机关确定。
2.专用发栗开具范围。
一般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应当向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买方开具专用发票屈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1)商业企业一般纳税人零售烟、酒、食品、服装、鞋帽(不包括劳保专用部分)化妆品等消费品的:
(2)应税销售行为的购买方为消费者个人的
(3)发生应税销售行为适用免税规定的
3.专用发票开具要求。
专用发票应按下列要求开具
(1)项目齐全，与实际交易相符
(2)字迹清楚，不得压线、错格
(3)发票联和抵扣联加盖财务专用或者发票专用
(4)按照增值税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开具。
八、增值税出口退税制度
(一)适用增值税 退(免)税政策范围
对下列出口货物、劳务、零税率应税服务，除适用增值税免税和征税政策外，实行免征并退还增值税政策。
1.出口企业出口货物,
出口货物，是指企业向海关报关后实行离境并销售给境外单位和个人的货物，分为自营出口货物和委托出口货物两类,出口企业，是指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自营或委托出口货物的单位或个体工商户，以及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税务登记但未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委托出口货物的生产企业,生产企业，是指具有生产能力(包括加工修理修配能力)的单位或个体工商户2.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视同出口货物，
(1)出口企业对外援助、对外承包、境外投资的出口货物
(2)出口企业经海关报关进入国家批准的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等并销售给特殊区域内单位或境外单位，个人的货物，
(3)免税品经营企业销售的货物(国家规定不允许经营和限制出口的货物、卷烟和超出免税品经营企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规定经营范围的货物除外)。
(4)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销售给用于国际金融组织或外国政府贷款国际招标建设项目的中标机电产品
(5)生产企业向海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销售的自产的海洋工程结构物
(6)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销售给国际运输企业用于国际运输的货物
(7)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销售给特殊区域内生产企业生产不向海关报关而输入特殊区域的水(包括蒸汽)、电力、燃气
3 出口企业对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对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是指对进出口货物或从事国际运输的运输工具进行的加工修理修配
4.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提供零税率应税服务,
(1)自 2014年1月1H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提供适用零税率的应税服务，实行增值税退(免)税办法:
(2)自2016年5月1日起，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增值税零税率跨境应税行为，是指中同境内的单位和个人销售规定的服务和无形资产，规定的服务和无形资产范围参见《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附件4,
(二)增值税 退(免)税办法
出口货物、劳务、零税率应税服务，实行增值税退(免)税政策，包括免抵退税办法和免退税办法
 1.增值税免抵退税办法，
增值税免抵退税，是指生产企业出口自产货物和视同自产货物及对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以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门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列名的生产企业出口非自产货物，免征增值税，相应的进项税额抵减应纳增值税额(不包括适用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退政策的应纳培值税税额)，未抵减完的部分予以退还。
境内的单位和个人提供适用增值税零税率的服务和有形资产，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生产企业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外贸企业直接将服务或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出门，视同生产企业连同其出口货物统一实行免抵退税办法，
2.增值税免退税办法。
增值税免退税是指不具有生产能力的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出口货物劳务，免征增值税，相应的进项税额予以退还，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外贸企业购进服务或者无形资产出口实行免退税办法
(三)增值税出口退税率
1.退税率的一般规定,
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决定而明确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外，出口货物服务、无形资产的退税率为其适用税率，目前我国出口退税率分为五档:13%，10%，9% 6%和零税率
2 退税率的特殊规定，
(1)外贸企业购进按简易办法征税的出口货物、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的出口货物其退税率分别为简易办法实际执行的征收率、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2)出口企业委托加工修理修配货物，其加工修理修配费用的退税率，为出口货物的退税率，
(3)适用不同退税率的货物、劳务以及跨境应税行为，应分开报关、核算并申报退(免)税;未分开报关、核箕或划分不清的，从低适用退税率
(四)增值税退(免)税计税依据
出口货物劳务的增值税退(免)税的计税依据，按出口货物劳务的出口发票(外销发票)、其他普通发票或购进出口货物劳务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确定
